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清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余國安律師

被      告  宋鴻武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1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2號

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緝字第215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暨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宋鴻武係告訴人林清玄之理財專員，基於詐欺取財、行

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1年10月31日，在告訴人位

在臺中市北區之住所，表示其與珠海福來托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下稱福來托公司）合作參與中方「網絡愛情寶貝」電影

之投資案，該公司擔任投資製片方，被告負責對外籌資，因

該公司擁有該電影之股份及高額票房收益可供擔保，該投資

借貸係保本型投資，保證將可獲致年化報酬率12%之利息收

益，被告做連帶保證人以直接負擔清償責任云云，並事先準

備擔保型借貸契約（下稱本案契約），致告訴人陷於錯誤，

應允參與該投資借貸，於當日簽署本案契約，復於101年12

月27日將美金22萬4,000元匯入被告指定之香港帳戶，詎還

款日到期後，被告開始以電影尚未殺青、票房失利等理由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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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清償借款，轉而改口毀諾，表示其僅為介紹人、長年不在

臺灣，告訴人委託律師及友人調查驚覺大陸地區與網絡愛情

有關連且名稱類似之電影製作乃「百萬愛情寶貝」，本案契

約中之公司根本未列名製作方名單，且於101年11月中即告

殺青，對照本案簽約及匯款時間，投資電影之事純屬子虛，

後福來托公司經吊銷工商登記，未涉及藝文創作等領域之經

營項目，不可能投入電影拍攝投資，如本案僅為被告一人所

為，被告以福來托公司之名義簽蓋印文簽署契約，顯乃偽冒

福來托公司之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私文書，致生損害於告訴

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

　㈡被告於偵訊時所述電影資料乃百度百科之公開網路資訊，自

難以此與被告之辯述相符，據以認定電影投資係屬真實，且

被告早已委由律師提出民事答辯狀引用該百度百科之網頁內

容，以之作為附件，顯然事先為臨訟應訊之準備，且被告餘

通緝後返國遭逮應訊時立即清晰陳述，反而有悖事理之常，

原不起訴處分認定被告在未準備任何應訊資料之狀態下即能

陳稱相關電影資訊，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基礎為認定，有違

一般經驗與論理法則；本案重點應置於投資之被害人究竟是

否基於正確資訊為投資、被告是否提供錯誤資訊施用詐術使

告訴人陷於錯誤，且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本屬二事，刑事被

告須負擔民事責任不代表其得豁免於刑事責任之追究，民事

庭審理後選擇借款返還請求權保證人連帶責任為有理由之勝

訴判決，無法證立即無詐欺情事，原不起訴處分強調投資均

有風險、境外投資尤應慎重做好風險評估及本案屬民事責任

之範疇，無法以此作為行為人脫免詐欺取財罪相繩之理由，

原駁回再議處分所持本院認定被告負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

足認投資案應屬民事紛爭無誤之見解，亦顯於論理法則上存

有瑕疵；另本案契約上無負責人章，亦非以契約章用印，所

用印公司公章戳記中僅有公司名稱，卻於文字下方無記載公

司統一信用代碼，即與大陸地區一般之商業規範要求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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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案契約使用繁體字、用語亦與大陸地區法律用語不同，

內容過於簡陋而不符常情，於告訴人事後一再要求下被告亦

無法提出正式委任授權書狀，足認被告係無製作權人偽冒他

人名義製作本案契約之犯罪嫌疑，況若本案詐欺取財罪嫌成

立，依一般經驗法則亦經常伴隨偽造文書之行為，原不起訴

處分論述大陸地區民間或政府官方文書無代表人或負責人個

人名義之印文為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本案契約形式上與大陸

地區一般文書型態相符為由逕認定無偽造文書罪嫌，實嫌調

查未備且過於速斷；又告訴人於投資時已年屆耳順之年，告

訴人之職業為醫師、完全與電影藝文界無涉，本身無相關背

景知識可為風險評估，原駁回再議處分另補充告訴人已屆36

餘歲、在國內影壇立有一席之地、顯有詳加評估之能力，所

據事實及理由存有明顯重大之錯誤，悖於證據及論理法則，

亦存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之情事；縱認被告不構

成詐欺取財或偽造私文書等罪嫌，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

議處分均未就告訴人另提起告訴之背信罪、業務侵占罪等主

張為調查，顯有未經調查或調查未備之情事；本案被告既於

契約中明載身為該投資項目之「項目委託負責人」及「連帶

保證人」，又為實際接洽人，理應有該投資相關之文件資料

等足以證明有投資該電影之事實證據，被告卻僅能提出網路

上搜尋所得網頁資料以之為辯詞，顯不合常理，被告於案發

後又規避責任未曾清償債務，足徵被告係自始無清償意願亦

無清償能力，實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參酌相關直接與間接證

據相互勾稽，依經驗與論理法則，足堪認定被告涉犯詐欺罪

嫌疑重大，應已足達起訴之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未為命被告

提出相關投資資料等證據調查即逕為不起訴處分，本有調查

程序不完備之瑕疵，法院於審理時亦得依此對被告為不利之

認定，爰依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

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告訴人依上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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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法律對於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

機制，並賦予告訴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法院之職責僅

在於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

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參以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

第1款所指發現而得據以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之「新事實

或新證據」，亦包括檢察官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

斟酌之事實、證據，是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調

查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

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內所存證據以外者

　　，否則將與再行起訴制度混淆不清，並使法院有兼任檢察官

而回復糾問制度之虞，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係

依偵查所得之證據已符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此一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

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否則法院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

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三、經查：

　㈠原不起訴處分認定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

之嫌疑不足，係綜合斟酌被告及告訴人於偵訊時之陳述，參

照本案契約、匯款資料、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網頁擷圖等證

據資料，就其調查之結果載明略以：本案契約、匯款資料及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僅能證明告訴人有匯款投資拍攝電影，而

社會上投資等活動均有風險，不能因事後投資失利虧損而歸

責介紹投資者，尤以境外資產或事業為投資標的，交易價值

及交易者之信用極不透明、難予監管，本質上具高度投機及

不確定性，投資者本應承擔投資不如預期之可能性，被告於

未準備任何應訊資料之狀態下陳稱告訴人投資之電影名稱係

「百萬愛情寶貝」等資料，且該電影於101年9月間開機拍攝

至101年11月中殺青、於102年6月9日上映，本件簽約日期為

101年10月31日、匯款日期為101年12月27日，時間順序無不

合理之處，被告所辯未虛構投資項目誘使告訴人匯款，已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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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採信，又被告雖僅承認為介紹人，然被告擔任本案契約

之保證人，一旦福來托公司未履行契約，被告無法免除相關

民事契約責任，告訴人所匯款項亦非被告收取，不足認被告

主觀上具詐欺取財之不法所有意圖、客觀上有施用詐術之行

為，不成立詐欺取財罪，另本案契約形式上與大陸地區一般

文書型態相符，被告否認有偽造本案契約，告訴人復未提出

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偽造行為，被告亦不成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等各情，已於理由內論述甚詳。原駁回再議處分補

充略以：告訴人該時已屆36餘歲，且在國內影壇立有一席之

地乙節，雖有誤解告訴人之年齡、背景之情形，而有微疵，

惟除此之外亦敘明任何投資、借貸均無法保證獲利，投資人

　　、出借人於投資、出借前本應事先評估所承擔風險，告訴人

非甫出社會之人，決意該項投資顯有詳加評估之能力，對於

交易之對象、事務既均有進行風險評估，難謂有何陷於錯誤

之處，「百萬愛情寶貝」之劇情與原預定「網路愛情寶貝」

之內容雷同，被告邀約投資時該電影尚未拍清、最終放映日

期及名稱未底定，應屬常態情事，難以該電影前後名稱不一

而推論被告當時有何詐欺之犯意，縱令被告或福來托公司先

前有保證獲利，亦係雙方間是否涉有保證責任之民事範疇，

難僅憑事後投資款、出借款無法如期順利收回，遽而推認被

告係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另本案契約形式上無異常

之處，難僅以告訴人單方懷疑指訴認定被告有偽造本案契約

之行為，本案被告依法受無罪推定、不自證無罪義務原則之

保護等旨，皆於理由內論斷明確。核其說明於法均無不合，

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俱無違背；參以本案契約已載明

「甲方《按即福來托公司》同意電影（網路愛情寶貝）與天

津游吉科技有限公司所簽定合同，甲方收益部分作為擔保」

等文字，而「百萬愛情寶貝」電影又係以「傳奇世界」網路

遊戲為背景，此一網路遊戲即係天津游吉科技有限公司所開

發，有本案契約及網頁擷圖在卷可參（見他卷第33至35頁、

偵緝卷第77頁、上聲議卷第59頁），堪認本案契約所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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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高度可能即係前述本案契約簽立及告訴人為前揭匯款後

始上映之「百萬愛情寶貝」電影，又衡情一般電影之籌資來

源多端，參與出資者非均會參與電影製作或會列名於製作名

單，電影亦非通常殺青即得當然上映、已籌資完成而再無需

資金，告訴意旨僅以本案契約中之公司未列名製作方名單、

於告訴人匯款前即告殺青、福來托公司之經營項目未涉及藝

文創作且後經吊銷登記等詞，即認本案契約所列投資全不存

在、福來托公司不可能投資，實難憑採。

　㈡聲請意旨雖再以前揭情詞爭執僅憑卷內事證即足以證明被告

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然本案契約所

指電影投資項目已如前述尚非全係捏造，衡情被告迄今是否

清償債務亦可能僅涉民事債務不履行之問題，不能逕為推論

凡有此情形即通常係詐欺取財伴隨行使偽造私文書，本案復

係涉距今已有一定時日之境外個案私人投資，既未於案發當

時查明保存證據，從而乏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與告訴人洽

談本案契約時所述均係杜撰、本案契約僅係無製作權之被告

偽造福來托公司之名義所為，則依卷存事證，本案即已難認

被告實無擔保借貸之真意而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

等罪；至被告於偵訊時是否係事先準備供述、是否提出被告

與福來托公司接洽之相關文件資料，均係供反證被告是否未

犯罪，縱令被告未能提出任何消極證據證明未犯罪，依有疑

惟利被告原則，仍無從遽認被告犯罪，聲請意旨仍以此指摘

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即有未合。末揆

諸前開說明，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調查之範圍

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縱聲請意旨認檢察官未偵辦被

告所涉其他背信、業務侵占等犯罪嫌疑或未強制被告提出與

福來托公司接洽之相關文件資料而係調查不備，此部分俱非

本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所應審酌，本院更不能據

此即另行蒐證調查或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依偵查所得證據，認被告涉犯詐欺取

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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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復駁回告訴人之再議聲請，

其認定於法尚無不合，而本院依卷存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

亦認本件尚未符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檢察官應提起

公訴之情形。從而，聲請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戰諭威

                                      法  官  方  荳

                                      法  官  陳怡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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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清玄




代  理  人  余國安律師
被      告  宋鴻武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1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15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暨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宋鴻武係告訴人林清玄之理財專員，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1年10月31日，在告訴人位在臺中市北區之住所，表示其與珠海福來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福來托公司）合作參與中方「網絡愛情寶貝」電影之投資案，該公司擔任投資製片方，被告負責對外籌資，因該公司擁有該電影之股份及高額票房收益可供擔保，該投資借貸係保本型投資，保證將可獲致年化報酬率12%之利息收益，被告做連帶保證人以直接負擔清償責任云云，並事先準備擔保型借貸契約（下稱本案契約），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應允參與該投資借貸，於當日簽署本案契約，復於101年12月27日將美金22萬4,000元匯入被告指定之香港帳戶，詎還款日到期後，被告開始以電影尚未殺青、票房失利等理由拖延清償借款，轉而改口毀諾，表示其僅為介紹人、長年不在臺灣，告訴人委託律師及友人調查驚覺大陸地區與網絡愛情有關連且名稱類似之電影製作乃「百萬愛情寶貝」，本案契約中之公司根本未列名製作方名單，且於101年11月中即告殺青，對照本案簽約及匯款時間，投資電影之事純屬子虛，後福來托公司經吊銷工商登記，未涉及藝文創作等領域之經營項目，不可能投入電影拍攝投資，如本案僅為被告一人所為，被告以福來托公司之名義簽蓋印文簽署契約，顯乃偽冒福來托公司之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私文書，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
　㈡被告於偵訊時所述電影資料乃百度百科之公開網路資訊，自難以此與被告之辯述相符，據以認定電影投資係屬真實，且被告早已委由律師提出民事答辯狀引用該百度百科之網頁內容，以之作為附件，顯然事先為臨訟應訊之準備，且被告餘通緝後返國遭逮應訊時立即清晰陳述，反而有悖事理之常，原不起訴處分認定被告在未準備任何應訊資料之狀態下即能陳稱相關電影資訊，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基礎為認定，有違一般經驗與論理法則；本案重點應置於投資之被害人究竟是否基於正確資訊為投資、被告是否提供錯誤資訊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且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本屬二事，刑事被告須負擔民事責任不代表其得豁免於刑事責任之追究，民事庭審理後選擇借款返還請求權保證人連帶責任為有理由之勝訴判決，無法證立即無詐欺情事，原不起訴處分強調投資均有風險、境外投資尤應慎重做好風險評估及本案屬民事責任之範疇，無法以此作為行為人脫免詐欺取財罪相繩之理由，原駁回再議處分所持本院認定被告負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足認投資案應屬民事紛爭無誤之見解，亦顯於論理法則上存有瑕疵；另本案契約上無負責人章，亦非以契約章用印，所用印公司公章戳記中僅有公司名稱，卻於文字下方無記載公司統一信用代碼，即與大陸地區一般之商業規範要求不符，且本案契約使用繁體字、用語亦與大陸地區法律用語不同，內容過於簡陋而不符常情，於告訴人事後一再要求下被告亦無法提出正式委任授權書狀，足認被告係無製作權人偽冒他人名義製作本案契約之犯罪嫌疑，況若本案詐欺取財罪嫌成立，依一般經驗法則亦經常伴隨偽造文書之行為，原不起訴處分論述大陸地區民間或政府官方文書無代表人或負責人個人名義之印文為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本案契約形式上與大陸地區一般文書型態相符為由逕認定無偽造文書罪嫌，實嫌調查未備且過於速斷；又告訴人於投資時已年屆耳順之年，告訴人之職業為醫師、完全與電影藝文界無涉，本身無相關背景知識可為風險評估，原駁回再議處分另補充告訴人已屆36餘歲、在國內影壇立有一席之地、顯有詳加評估之能力，所據事實及理由存有明顯重大之錯誤，悖於證據及論理法則，亦存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之情事；縱認被告不構成詐欺取財或偽造私文書等罪嫌，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均未就告訴人另提起告訴之背信罪、業務侵占罪等主張為調查，顯有未經調查或調查未備之情事；本案被告既於契約中明載身為該投資項目之「項目委託負責人」及「連帶保證人」，又為實際接洽人，理應有該投資相關之文件資料等足以證明有投資該電影之事實證據，被告卻僅能提出網路上搜尋所得網頁資料以之為辯詞，顯不合常理，被告於案發後又規避責任未曾清償債務，足徵被告係自始無清償意願亦無清償能力，實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參酌相關直接與間接證據相互勾稽，依經驗與論理法則，足堪認定被告涉犯詐欺罪嫌疑重大，應已足達起訴之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未為命被告提出相關投資資料等證據調查即逕為不起訴處分，本有調查程序不完備之瑕疵，法院於審理時亦得依此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爰依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告訴人依上開規定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法律對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告訴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法院之職責僅在於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參以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第1款所指發現而得據以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亦包括檢察官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之事實、證據，是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調查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內所存證據以外者
　　，否則將與再行起訴制度混淆不清，並使法院有兼任檢察官而回復糾問制度之虞，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係依偵查所得之證據已符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此一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否則法院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三、經查：
　㈠原不起訴處分認定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不足，係綜合斟酌被告及告訴人於偵訊時之陳述，參照本案契約、匯款資料、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網頁擷圖等證據資料，就其調查之結果載明略以：本案契約、匯款資料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僅能證明告訴人有匯款投資拍攝電影，而社會上投資等活動均有風險，不能因事後投資失利虧損而歸責介紹投資者，尤以境外資產或事業為投資標的，交易價值及交易者之信用極不透明、難予監管，本質上具高度投機及不確定性，投資者本應承擔投資不如預期之可能性，被告於未準備任何應訊資料之狀態下陳稱告訴人投資之電影名稱係「百萬愛情寶貝」等資料，且該電影於101年9月間開機拍攝至101年11月中殺青、於102年6月9日上映，本件簽約日期為101年10月31日、匯款日期為101年12月27日，時間順序無不合理之處，被告所辯未虛構投資項目誘使告訴人匯款，已非不可採信，又被告雖僅承認為介紹人，然被告擔任本案契約之保證人，一旦福來托公司未履行契約，被告無法免除相關民事契約責任，告訴人所匯款項亦非被告收取，不足認被告主觀上具詐欺取財之不法所有意圖、客觀上有施用詐術之行為，不成立詐欺取財罪，另本案契約形式上與大陸地區一般文書型態相符，被告否認有偽造本案契約，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偽造行為，被告亦不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等各情，已於理由內論述甚詳。原駁回再議處分補充略以：告訴人該時已屆36餘歲，且在國內影壇立有一席之地乙節，雖有誤解告訴人之年齡、背景之情形，而有微疵，惟除此之外亦敘明任何投資、借貸均無法保證獲利，投資人
　　、出借人於投資、出借前本應事先評估所承擔風險，告訴人非甫出社會之人，決意該項投資顯有詳加評估之能力，對於交易之對象、事務既均有進行風險評估，難謂有何陷於錯誤之處，「百萬愛情寶貝」之劇情與原預定「網路愛情寶貝」之內容雷同，被告邀約投資時該電影尚未拍清、最終放映日期及名稱未底定，應屬常態情事，難以該電影前後名稱不一而推論被告當時有何詐欺之犯意，縱令被告或福來托公司先前有保證獲利，亦係雙方間是否涉有保證責任之民事範疇，難僅憑事後投資款、出借款無法如期順利收回，遽而推認被告係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另本案契約形式上無異常之處，難僅以告訴人單方懷疑指訴認定被告有偽造本案契約之行為，本案被告依法受無罪推定、不自證無罪義務原則之保護等旨，皆於理由內論斷明確。核其說明於法均無不合，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俱無違背；參以本案契約已載明「甲方《按即福來托公司》同意電影（網路愛情寶貝）與天津游吉科技有限公司所簽定合同，甲方收益部分作為擔保」等文字，而「百萬愛情寶貝」電影又係以「傳奇世界」網路遊戲為背景，此一網路遊戲即係天津游吉科技有限公司所開發，有本案契約及網頁擷圖在卷可參（見他卷第33至35頁、偵緝卷第77頁、上聲議卷第59頁），堪認本案契約所指電影確有高度可能即係前述本案契約簽立及告訴人為前揭匯款後始上映之「百萬愛情寶貝」電影，又衡情一般電影之籌資來源多端，參與出資者非均會參與電影製作或會列名於製作名單，電影亦非通常殺青即得當然上映、已籌資完成而再無需資金，告訴意旨僅以本案契約中之公司未列名製作方名單、於告訴人匯款前即告殺青、福來托公司之經營項目未涉及藝文創作且後經吊銷登記等詞，即認本案契約所列投資全不存在、福來托公司不可能投資，實難憑採。
　㈡聲請意旨雖再以前揭情詞爭執僅憑卷內事證即足以證明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然本案契約所指電影投資項目已如前述尚非全係捏造，衡情被告迄今是否清償債務亦可能僅涉民事債務不履行之問題，不能逕為推論凡有此情形即通常係詐欺取財伴隨行使偽造私文書，本案復係涉距今已有一定時日之境外個案私人投資，既未於案發當時查明保存證據，從而乏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與告訴人洽談本案契約時所述均係杜撰、本案契約僅係無製作權之被告偽造福來托公司之名義所為，則依卷存事證，本案即已難認被告實無擔保借貸之真意而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至被告於偵訊時是否係事先準備供述、是否提出被告與福來托公司接洽之相關文件資料，均係供反證被告是否未犯罪，縱令被告未能提出任何消極證據證明未犯罪，依有疑惟利被告原則，仍無從遽認被告犯罪，聲請意旨仍以此指摘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即有未合。末揆諸前開說明，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調查之範圍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縱聲請意旨認檢察官未偵辦被告所涉其他背信、業務侵占等犯罪嫌疑或未強制被告提出與福來托公司接洽之相關文件資料而係調查不備，此部分俱非本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所應審酌，本院更不能據此即另行蒐證調查或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依偵查所得證據，認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復駁回告訴人之再議聲請，其認定於法尚無不合，而本院依卷存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亦認本件尚未符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從而，聲請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戰諭威
                                      法  官  方  荳
                                      法  官  陳怡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清玄


代  理  人  余國安律師
被      告  宋鴻武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
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1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2號
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緝字第215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暨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宋鴻武係告訴人林清玄之理財專員，基於詐欺取財、行
    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1年10月31日，在告訴人位
    在臺中市北區之住所，表示其與珠海福來托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下稱福來托公司）合作參與中方「網絡愛情寶貝」電影
    之投資案，該公司擔任投資製片方，被告負責對外籌資，因
    該公司擁有該電影之股份及高額票房收益可供擔保，該投資
    借貸係保本型投資，保證將可獲致年化報酬率12%之利息收
    益，被告做連帶保證人以直接負擔清償責任云云，並事先準
    備擔保型借貸契約（下稱本案契約），致告訴人陷於錯誤，
    應允參與該投資借貸，於當日簽署本案契約，復於101年12
    月27日將美金22萬4,000元匯入被告指定之香港帳戶，詎還
    款日到期後，被告開始以電影尚未殺青、票房失利等理由拖
    延清償借款，轉而改口毀諾，表示其僅為介紹人、長年不在
    臺灣，告訴人委託律師及友人調查驚覺大陸地區與網絡愛情
    有關連且名稱類似之電影製作乃「百萬愛情寶貝」，本案契
    約中之公司根本未列名製作方名單，且於101年11月中即告
    殺青，對照本案簽約及匯款時間，投資電影之事純屬子虛，
    後福來托公司經吊銷工商登記，未涉及藝文創作等領域之經
    營項目，不可能投入電影拍攝投資，如本案僅為被告一人所
    為，被告以福來托公司之名義簽蓋印文簽署契約，顯乃偽冒
    福來托公司之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私文書，致生損害於告訴
    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
　㈡被告於偵訊時所述電影資料乃百度百科之公開網路資訊，自
    難以此與被告之辯述相符，據以認定電影投資係屬真實，且
    被告早已委由律師提出民事答辯狀引用該百度百科之網頁內
    容，以之作為附件，顯然事先為臨訟應訊之準備，且被告餘
    通緝後返國遭逮應訊時立即清晰陳述，反而有悖事理之常，
    原不起訴處分認定被告在未準備任何應訊資料之狀態下即能
    陳稱相關電影資訊，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基礎為認定，有違
    一般經驗與論理法則；本案重點應置於投資之被害人究竟是
    否基於正確資訊為投資、被告是否提供錯誤資訊施用詐術使
    告訴人陷於錯誤，且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本屬二事，刑事被
    告須負擔民事責任不代表其得豁免於刑事責任之追究，民事
    庭審理後選擇借款返還請求權保證人連帶責任為有理由之勝
    訴判決，無法證立即無詐欺情事，原不起訴處分強調投資均
    有風險、境外投資尤應慎重做好風險評估及本案屬民事責任
    之範疇，無法以此作為行為人脫免詐欺取財罪相繩之理由，
    原駁回再議處分所持本院認定被告負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
    足認投資案應屬民事紛爭無誤之見解，亦顯於論理法則上存
    有瑕疵；另本案契約上無負責人章，亦非以契約章用印，所
    用印公司公章戳記中僅有公司名稱，卻於文字下方無記載公
    司統一信用代碼，即與大陸地區一般之商業規範要求不符，
    且本案契約使用繁體字、用語亦與大陸地區法律用語不同，
    內容過於簡陋而不符常情，於告訴人事後一再要求下被告亦
    無法提出正式委任授權書狀，足認被告係無製作權人偽冒他
    人名義製作本案契約之犯罪嫌疑，況若本案詐欺取財罪嫌成
    立，依一般經驗法則亦經常伴隨偽造文書之行為，原不起訴
    處分論述大陸地區民間或政府官方文書無代表人或負責人個
    人名義之印文為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本案契約形式上與大陸
    地區一般文書型態相符為由逕認定無偽造文書罪嫌，實嫌調
    查未備且過於速斷；又告訴人於投資時已年屆耳順之年，告
    訴人之職業為醫師、完全與電影藝文界無涉，本身無相關背
    景知識可為風險評估，原駁回再議處分另補充告訴人已屆36
    餘歲、在國內影壇立有一席之地、顯有詳加評估之能力，所
    據事實及理由存有明顯重大之錯誤，悖於證據及論理法則，
    亦存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之情事；縱認被告不構
    成詐欺取財或偽造私文書等罪嫌，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
    議處分均未就告訴人另提起告訴之背信罪、業務侵占罪等主
    張為調查，顯有未經調查或調查未備之情事；本案被告既於
    契約中明載身為該投資項目之「項目委託負責人」及「連帶
    保證人」，又為實際接洽人，理應有該投資相關之文件資料
    等足以證明有投資該電影之事實證據，被告卻僅能提出網路
    上搜尋所得網頁資料以之為辯詞，顯不合常理，被告於案發
    後又規避責任未曾清償債務，足徵被告係自始無清償意願亦
    無清償能力，實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參酌相關直接與間接證
    據相互勾稽，依經驗與論理法則，足堪認定被告涉犯詐欺罪
    嫌疑重大，應已足達起訴之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未為命被告
    提出相關投資資料等證據調查即逕為不起訴處分，本有調查
    程序不完備之瑕疵，法院於審理時亦得依此對被告為不利之
    認定，爰依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
    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告訴人依上開規
    定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法律對於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
    機制，並賦予告訴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法院之職責僅
    在於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
    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參以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
    第1款所指發現而得據以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之「新事實
    或新證據」，亦包括檢察官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
    斟酌之事實、證據，是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調
    查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
    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內所存證據以外者
　　，否則將與再行起訴制度混淆不清，並使法院有兼任檢察官
    而回復糾問制度之虞，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係
    依偵查所得之證據已符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此一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
    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否則法院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
    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三、經查：
　㈠原不起訴處分認定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
    之嫌疑不足，係綜合斟酌被告及告訴人於偵訊時之陳述，參
    照本案契約、匯款資料、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網頁擷圖等證
    據資料，就其調查之結果載明略以：本案契約、匯款資料及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僅能證明告訴人有匯款投資拍攝電影，而
    社會上投資等活動均有風險，不能因事後投資失利虧損而歸
    責介紹投資者，尤以境外資產或事業為投資標的，交易價值
    及交易者之信用極不透明、難予監管，本質上具高度投機及
    不確定性，投資者本應承擔投資不如預期之可能性，被告於
    未準備任何應訊資料之狀態下陳稱告訴人投資之電影名稱係
    「百萬愛情寶貝」等資料，且該電影於101年9月間開機拍攝
    至101年11月中殺青、於102年6月9日上映，本件簽約日期為
    101年10月31日、匯款日期為101年12月27日，時間順序無不
    合理之處，被告所辯未虛構投資項目誘使告訴人匯款，已非
    不可採信，又被告雖僅承認為介紹人，然被告擔任本案契約
    之保證人，一旦福來托公司未履行契約，被告無法免除相關
    民事契約責任，告訴人所匯款項亦非被告收取，不足認被告
    主觀上具詐欺取財之不法所有意圖、客觀上有施用詐術之行
    為，不成立詐欺取財罪，另本案契約形式上與大陸地區一般
    文書型態相符，被告否認有偽造本案契約，告訴人復未提出
    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偽造行為，被告亦不成立行使偽造
    私文書罪等各情，已於理由內論述甚詳。原駁回再議處分補
    充略以：告訴人該時已屆36餘歲，且在國內影壇立有一席之
    地乙節，雖有誤解告訴人之年齡、背景之情形，而有微疵，
    惟除此之外亦敘明任何投資、借貸均無法保證獲利，投資人
　　、出借人於投資、出借前本應事先評估所承擔風險，告訴人
    非甫出社會之人，決意該項投資顯有詳加評估之能力，對於
    交易之對象、事務既均有進行風險評估，難謂有何陷於錯誤
    之處，「百萬愛情寶貝」之劇情與原預定「網路愛情寶貝」
    之內容雷同，被告邀約投資時該電影尚未拍清、最終放映日
    期及名稱未底定，應屬常態情事，難以該電影前後名稱不一
    而推論被告當時有何詐欺之犯意，縱令被告或福來托公司先
    前有保證獲利，亦係雙方間是否涉有保證責任之民事範疇，
    難僅憑事後投資款、出借款無法如期順利收回，遽而推認被
    告係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另本案契約形式上無異常
    之處，難僅以告訴人單方懷疑指訴認定被告有偽造本案契約
    之行為，本案被告依法受無罪推定、不自證無罪義務原則之
    保護等旨，皆於理由內論斷明確。核其說明於法均無不合，
    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俱無違背；參以本案契約已載明
    「甲方《按即福來托公司》同意電影（網路愛情寶貝）與天津
    游吉科技有限公司所簽定合同，甲方收益部分作為擔保」等
    文字，而「百萬愛情寶貝」電影又係以「傳奇世界」網路遊
    戲為背景，此一網路遊戲即係天津游吉科技有限公司所開發
    ，有本案契約及網頁擷圖在卷可參（見他卷第33至35頁、偵
    緝卷第77頁、上聲議卷第59頁），堪認本案契約所指電影確
    有高度可能即係前述本案契約簽立及告訴人為前揭匯款後始
    上映之「百萬愛情寶貝」電影，又衡情一般電影之籌資來源
    多端，參與出資者非均會參與電影製作或會列名於製作名單
    ，電影亦非通常殺青即得當然上映、已籌資完成而再無需資
    金，告訴意旨僅以本案契約中之公司未列名製作方名單、於
    告訴人匯款前即告殺青、福來托公司之經營項目未涉及藝文
    創作且後經吊銷登記等詞，即認本案契約所列投資全不存在
    、福來托公司不可能投資，實難憑採。
　㈡聲請意旨雖再以前揭情詞爭執僅憑卷內事證即足以證明被告
    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然本案契約所
    指電影投資項目已如前述尚非全係捏造，衡情被告迄今是否
    清償債務亦可能僅涉民事債務不履行之問題，不能逕為推論
    凡有此情形即通常係詐欺取財伴隨行使偽造私文書，本案復
    係涉距今已有一定時日之境外個案私人投資，既未於案發當
    時查明保存證據，從而乏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與告訴人洽
    談本案契約時所述均係杜撰、本案契約僅係無製作權之被告
    偽造福來托公司之名義所為，則依卷存事證，本案即已難認
    被告實無擔保借貸之真意而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
    等罪；至被告於偵訊時是否係事先準備供述、是否提出被告
    與福來托公司接洽之相關文件資料，均係供反證被告是否未
    犯罪，縱令被告未能提出任何消極證據證明未犯罪，依有疑
    惟利被告原則，仍無從遽認被告犯罪，聲請意旨仍以此指摘
    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即有未合。末揆
    諸前開說明，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調查之範圍
    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縱聲請意旨認檢察官未偵辦被
    告所涉其他背信、業務侵占等犯罪嫌疑或未強制被告提出與
    福來托公司接洽之相關文件資料而係調查不備，此部分俱非
    本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所應審酌，本院更不能據
    此即另行蒐證調查或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依偵查所得證據，認被告涉犯詐欺取
    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臺灣
    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復駁回告訴人之再議聲請，
    其認定於法尚無不合，而本院依卷存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
    亦認本件尚未符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檢察官應提起
    公訴之情形。從而，聲請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戰諭威
                                      法  官  方  荳
                                      法  官  陳怡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8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林清玄


代  理  人  余國安律師
被      告  宋鴻武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於民國113年1月3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92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151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暨聲請意旨略以：
　㈠被告宋鴻武係告訴人林清玄之理財專員，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於民國101年10月31日，在告訴人位在臺中市北區之住所，表示其與珠海福來托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福來托公司）合作參與中方「網絡愛情寶貝」電影之投資案，該公司擔任投資製片方，被告負責對外籌資，因該公司擁有該電影之股份及高額票房收益可供擔保，該投資借貸係保本型投資，保證將可獲致年化報酬率12%之利息收益，被告做連帶保證人以直接負擔清償責任云云，並事先準備擔保型借貸契約（下稱本案契約），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應允參與該投資借貸，於當日簽署本案契約，復於101年12月27日將美金22萬4,000元匯入被告指定之香港帳戶，詎還款日到期後，被告開始以電影尚未殺青、票房失利等理由拖延清償借款，轉而改口毀諾，表示其僅為介紹人、長年不在臺灣，告訴人委託律師及友人調查驚覺大陸地區與網絡愛情有關連且名稱類似之電影製作乃「百萬愛情寶貝」，本案契約中之公司根本未列名製作方名單，且於101年11月中即告殺青，對照本案簽約及匯款時間，投資電影之事純屬子虛，後福來托公司經吊銷工商登記，未涉及藝文創作等領域之經營項目，不可能投入電影拍攝投資，如本案僅為被告一人所為，被告以福來托公司之名義簽蓋印文簽署契約，顯乃偽冒福來托公司之名義製作內容不實之私文書，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刑法第216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嫌。
　㈡被告於偵訊時所述電影資料乃百度百科之公開網路資訊，自難以此與被告之辯述相符，據以認定電影投資係屬真實，且被告早已委由律師提出民事答辯狀引用該百度百科之網頁內容，以之作為附件，顯然事先為臨訟應訊之準備，且被告餘通緝後返國遭逮應訊時立即清晰陳述，反而有悖事理之常，原不起訴處分認定被告在未準備任何應訊資料之狀態下即能陳稱相關電影資訊，顯係基於錯誤之事實基礎為認定，有違一般經驗與論理法則；本案重點應置於投資之被害人究竟是否基於正確資訊為投資、被告是否提供錯誤資訊施用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且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本屬二事，刑事被告須負擔民事責任不代表其得豁免於刑事責任之追究，民事庭審理後選擇借款返還請求權保證人連帶責任為有理由之勝訴判決，無法證立即無詐欺情事，原不起訴處分強調投資均有風險、境外投資尤應慎重做好風險評估及本案屬民事責任之範疇，無法以此作為行為人脫免詐欺取財罪相繩之理由，原駁回再議處分所持本院認定被告負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足認投資案應屬民事紛爭無誤之見解，亦顯於論理法則上存有瑕疵；另本案契約上無負責人章，亦非以契約章用印，所用印公司公章戳記中僅有公司名稱，卻於文字下方無記載公司統一信用代碼，即與大陸地區一般之商業規範要求不符，且本案契約使用繁體字、用語亦與大陸地區法律用語不同，內容過於簡陋而不符常情，於告訴人事後一再要求下被告亦無法提出正式委任授權書狀，足認被告係無製作權人偽冒他人名義製作本案契約之犯罪嫌疑，況若本案詐欺取財罪嫌成立，依一般經驗法則亦經常伴隨偽造文書之行為，原不起訴處分論述大陸地區民間或政府官方文書無代表人或負責人個人名義之印文為職務上已知之事實、本案契約形式上與大陸地區一般文書型態相符為由逕認定無偽造文書罪嫌，實嫌調查未備且過於速斷；又告訴人於投資時已年屆耳順之年，告訴人之職業為醫師、完全與電影藝文界無涉，本身無相關背景知識可為風險評估，原駁回再議處分另補充告訴人已屆36餘歲、在國內影壇立有一席之地、顯有詳加評估之能力，所據事實及理由存有明顯重大之錯誤，悖於證據及論理法則，亦存有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之情事；縱認被告不構成詐欺取財或偽造私文書等罪嫌，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均未就告訴人另提起告訴之背信罪、業務侵占罪等主張為調查，顯有未經調查或調查未備之情事；本案被告既於契約中明載身為該投資項目之「項目委託負責人」及「連帶保證人」，又為實際接洽人，理應有該投資相關之文件資料等足以證明有投資該電影之事實證據，被告卻僅能提出網路上搜尋所得網頁資料以之為辯詞，顯不合常理，被告於案發後又規避責任未曾清償債務，足徵被告係自始無清償意願亦無清償能力，實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參酌相關直接與間接證據相互勾稽，依經驗與論理法則，足堪認定被告涉犯詐欺罪嫌疑重大，應已足達起訴之門檻，原不起訴處分未為命被告提出相關投資資料等證據調查即逕為不起訴處分，本有調查程序不完備之瑕疵，法院於審理時亦得依此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爰依法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告訴人依上開規定得向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揆其立法意旨，係法律對於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裁量權制衡之一種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告訴人是否提起自訴之選擇權，法院之職責僅在於就檢察官所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是否正確加以審查，藉以防止檢察機關濫權，參以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項第1款所指發現而得據以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亦包括檢察官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之事實、證據，是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調查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就告訴人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得蒐集偵查卷內所存證據以外者
　　，否則將與再行起訴制度混淆不清，並使法院有兼任檢察官而回復糾問制度之虞，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係依偵查所得之證據已符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此一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否則法院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以聲請無理由裁定駁回。
三、經查：
　㈠原不起訴處分認定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不足，係綜合斟酌被告及告訴人於偵訊時之陳述，參照本案契約、匯款資料、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網頁擷圖等證據資料，就其調查之結果載明略以：本案契約、匯款資料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僅能證明告訴人有匯款投資拍攝電影，而社會上投資等活動均有風險，不能因事後投資失利虧損而歸責介紹投資者，尤以境外資產或事業為投資標的，交易價值及交易者之信用極不透明、難予監管，本質上具高度投機及不確定性，投資者本應承擔投資不如預期之可能性，被告於未準備任何應訊資料之狀態下陳稱告訴人投資之電影名稱係「百萬愛情寶貝」等資料，且該電影於101年9月間開機拍攝至101年11月中殺青、於102年6月9日上映，本件簽約日期為101年10月31日、匯款日期為101年12月27日，時間順序無不合理之處，被告所辯未虛構投資項目誘使告訴人匯款，已非不可採信，又被告雖僅承認為介紹人，然被告擔任本案契約之保證人，一旦福來托公司未履行契約，被告無法免除相關民事契約責任，告訴人所匯款項亦非被告收取，不足認被告主觀上具詐欺取財之不法所有意圖、客觀上有施用詐術之行為，不成立詐欺取財罪，另本案契約形式上與大陸地區一般文書型態相符，被告否認有偽造本案契約，告訴人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偽造行為，被告亦不成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等各情，已於理由內論述甚詳。原駁回再議處分補充略以：告訴人該時已屆36餘歲，且在國內影壇立有一席之地乙節，雖有誤解告訴人之年齡、背景之情形，而有微疵，惟除此之外亦敘明任何投資、借貸均無法保證獲利，投資人
　　、出借人於投資、出借前本應事先評估所承擔風險，告訴人非甫出社會之人，決意該項投資顯有詳加評估之能力，對於交易之對象、事務既均有進行風險評估，難謂有何陷於錯誤之處，「百萬愛情寶貝」之劇情與原預定「網路愛情寶貝」之內容雷同，被告邀約投資時該電影尚未拍清、最終放映日期及名稱未底定，應屬常態情事，難以該電影前後名稱不一而推論被告當時有何詐欺之犯意，縱令被告或福來托公司先前有保證獲利，亦係雙方間是否涉有保證責任之民事範疇，難僅憑事後投資款、出借款無法如期順利收回，遽而推認被告係施用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另本案契約形式上無異常之處，難僅以告訴人單方懷疑指訴認定被告有偽造本案契約之行為，本案被告依法受無罪推定、不自證無罪義務原則之保護等旨，皆於理由內論斷明確。核其說明於法均無不合，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俱無違背；參以本案契約已載明「甲方《按即福來托公司》同意電影（網路愛情寶貝）與天津游吉科技有限公司所簽定合同，甲方收益部分作為擔保」等文字，而「百萬愛情寶貝」電影又係以「傳奇世界」網路遊戲為背景，此一網路遊戲即係天津游吉科技有限公司所開發，有本案契約及網頁擷圖在卷可參（見他卷第33至35頁、偵緝卷第77頁、上聲議卷第59頁），堪認本案契約所指電影確有高度可能即係前述本案契約簽立及告訴人為前揭匯款後始上映之「百萬愛情寶貝」電影，又衡情一般電影之籌資來源多端，參與出資者非均會參與電影製作或會列名於製作名單，電影亦非通常殺青即得當然上映、已籌資完成而再無需資金，告訴意旨僅以本案契約中之公司未列名製作方名單、於告訴人匯款前即告殺青、福來托公司之經營項目未涉及藝文創作且後經吊銷登記等詞，即認本案契約所列投資全不存在、福來托公司不可能投資，實難憑採。
　㈡聲請意旨雖再以前揭情詞爭執僅憑卷內事證即足以證明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然本案契約所指電影投資項目已如前述尚非全係捏造，衡情被告迄今是否清償債務亦可能僅涉民事債務不履行之問題，不能逕為推論凡有此情形即通常係詐欺取財伴隨行使偽造私文書，本案復係涉距今已有一定時日之境外個案私人投資，既未於案發當時查明保存證據，從而乏積極證據足資認定被告與告訴人洽談本案契約時所述均係杜撰、本案契約僅係無製作權之被告偽造福來托公司之名義所為，則依卷存事證，本案即已難認被告實無擔保借貸之真意而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至被告於偵訊時是否係事先準備供述、是否提出被告與福來托公司接洽之相關文件資料，均係供反證被告是否未犯罪，縱令被告未能提出任何消極證據證明未犯罪，依有疑惟利被告原則，仍無從遽認被告犯罪，聲請意旨仍以此指摘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即有未合。末揆諸前開說明，法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調查之範圍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縱聲請意旨認檢察官未偵辦被告所涉其他背信、業務侵占等犯罪嫌疑或未強制被告提出與福來托公司接洽之相關文件資料而係調查不備，此部分俱非本院審查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所應審酌，本院更不能據此即另行蒐證調查或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依偵查所得證據，認被告涉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罪之嫌疑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復駁回告訴人之再議聲請，其認定於法尚無不合，而本院依卷存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亦認本件尚未符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從而，聲請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戰諭威
                                      法  官  方  荳
                                      法  官  陳怡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亭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